
中共山东师范大学委员会统战部
关于开展 2021 年度统一战线先优评选的通知

校内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

作的重要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发挥先进典

型的示范作用，进一步促进我校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加强自身

建设，积极履职尽责，凝聚干事创业热情，根据年度工作安排，

经学校党委同意，决定在全校统战系统内开展先优评选活动。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全校各民主党派和统战团体及成员

二、评选条件

1.先进集体评选条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不懈地引导成员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广大成员政治立场坚

定；积极传承党派团体优良传统，不断增强政党意识、团队精神，

在校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班子成员使命感责任心强，参政热情高，

班子团结和谐、富有活力；组织发展有序，工作制度完善，活动

开展富有成效、吸引力强；社会服务内容丰富有实效，议政建言

成果突出，成员贡献度大。



2.先进个人评选条件：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自觉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本职建功立业，立德树人做出表率，

有较强的责任心、使命感，群众威信高，在参与组织活动、参政

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等某一领域取得较突出的成绩。

三、奖励办法

坚持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激励为主的原则。

对评选出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颁授证书，并通过适当形式

进行表彰。同时，将采取多种形式，多渠道宣传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的事迹。

四、有关要求

1.各党派及团体组织要以评优推荐为契机，营造创先争优良

好氛围。认真按照要求，本着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倡导清风正气，评出榜样和正能量，进一步提升党派和团队

凝聚力，激发广大统战成员岗位建功的工作热情。

2.严格评选标准，突出实际业绩。结合工作性质和岗位特点，

坚持以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等作为衡量标准，好中选优。申报的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要有突出事迹，确保先进性、典型性和代表

性。

3.申报材料样表详见附件。请申报集体或个人于 1 月 10 日

前将申报材料发送电子版至 tzb@sdnu.edu.cn。

联系人：王季秋 孙珂 联系电话：86180674

党委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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